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申請本辦法所定各項農業設施，其所有農業設施總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設施所坐落之農業用地土地面積之百分之四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一、依畜牧法申請畜牧設施。
二、依都市計畫法申請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三、依本辦法申請之農業生產設施、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四、第九條、第十條及第三十條規定。
興建農舍或施設農業生產所需水土保持設施之農業用地，其農業設施、農舍及水土保持設施之興建面積，應一併納入農業設施總面積計算。
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修正施行前，已依法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得不受第一項所定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十三  條　　農作產銷設施分為下列各類：
一、農業生產設施：指供農業直接生產及經營之設施。
二、農機具設施：指供存放農機具或農業機械設備使用之設施。
三、農產運銷加工設施：指供放置集貨、包裝、儲存、冷凍（藏）、加工及批發市場等設備及作業場所之設施。
四、農事操作及管理設施：指供農業生產管理或作為農事管理之操作空間之設施。
五、農田灌溉排水設施：指供農田灌溉排水有關之設施。
六、農糧剩餘資源循環設施：指供處理農糧剩餘資源為主要料源之設施，料源包含生物性副產物及非生物性剩餘資源。
七、其他農作產銷設施：指供與農業經營使用有關之設施。
前項各類設施之許可使用細目，應符合附表一相關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設施，得依實際需求，配置車輛運（迴）轉空間、附屬設施所需空間及衛生設備。但車輛運（迴）轉空間，不列計於興建面積。
第一項各款設施，依消防、環保、建築管理等法規應配置附屬設施者，其所需空間，依各該法規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申請設置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所定農作產銷設施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檢具經營計畫，申請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設置基準或條件不受附表一規定之限制：
一、具農產品產、製、儲、銷實績。
二、配合政府政策發展農業。
　 申請設置前條第一項第六款農糧剩餘資源循環設施，經檢具經營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准，得不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	設置農業設施總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設施所坐落農業用地土地面積之百分之四十。
二、設施興建高度不得超過十四公尺。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容許使用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初審後，應轉陳中央主管機關複審。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邀集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小組為之。
第 二十一 條　　水產養殖設施分為下列各類：
一、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指供室外水產養殖直接生產之設施。
二、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指供室內水產養殖直接生產之設施。
三、水產養殖管理設施：指供管理水產養殖場所需之設施。
四、水產品初級加工、集貨包裝處理設施：指供養殖水產品初級加工、集貨、包裝使用之設施。
五、箱網、牡蠣養殖管理設施：指供箱網、牡蠣養殖經營所需之管理設施。
六、定置漁業管理設施：指供定置漁業經營所需之管理設施。
七、其他水產養殖設施：指前六款以外，直接與水產養殖經營有關之設施。
前項各類設施之許可使用細目，應符合附表四相關規定。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前二條規定申請水產養殖設施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或申請結合漁業經營之地面型綠能設施者，經營計畫應敘明養殖水產品通過產銷履歷之驗證期程及確保該履歷持續有效之作法，或配置適當之監控設備並定期上傳監測資料，以證明確有養殖生產經營之事實。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依前二條規定取得水產養殖設施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或結合漁業經營之地面型綠能設施容許使用同意，尚未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或設置監控設備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或設置監控設備；屆期未完成者，廢止其許可。
第 三十二 條　　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依法得免申請建築執照者，除第三項另有規定外，應於一年內完成興建使用，且報請原核定機關進行完工檢查。
前項農業設施屆期未興建或未報請完工檢查，或經檢查不合格，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容許使用之綠能設施，應於六個月內，向能源主管機關依能源相關法令規定申請同意備案，未能於六個月內申請者，得敘明理由向原申請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屆期未申請同意備案，或未向原申請機關申請展延，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綠能設施屬依法得免申請雜項執照者，應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規定辦理。
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依建築相關法令規定須申請建築執照者，應於六個月內向建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未能於六個月內申請者，得敘明理由向原申請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依建築相關法令規定須申請建築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核准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失其效力。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修正施行前已申請容許使用，並依原容許使用同意之內容建築使用者，得依原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申請建築執照：
一、未依期限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
二、原核准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屆期未申請展延。
三、原核准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申請展延未經同意。
依法應申請建築執照之農業設施，直轄市、縣（市）建築主管機關於發給使用執照之審查階段，應通知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會審建築物是否依原核定之經營計畫內容興建。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之綠能設施，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於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時，應併同綠能設施配置圖，副知能源主管機關。
第 三十三 條　　 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並不得作為住宅、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但經核准工廠登記之農業設施，不在此限。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造冊列管，並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得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情節重大者，得逕予廢止。但配合政策休耕、休養、停養者，不在此限。
前項限期改善期間至多三個月，並得展延一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二項農業設施已依法領有建築執照者，原核定機關於廢止許可時，應一併通知建築主管機關處理。
第二項農業設施含綠能設施者，原核定機關於通知限期改善或廢止其許可時，應一併通知能源主管機關依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